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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办单位 

长春市体育局 

二、承办单位 

长春市体育总会 

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文体旅游科技局 

三、协办单位 

吉林省柏弈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

吉林省国奥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

四、支持单位 

吉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

吉林省栖乐荟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

五、竞赛时间和地点 

时间：2026 年 1月 11 日，赛期 1天。 

地点：长春市栖乐荟购物中心五楼会议室（高新区博才

路 399 号） 

注：具体时间和地点以最后通知为准。 

六、竞赛项目和组别 

（一）竞赛组别 

1.国际象棋･男、女个人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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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国际象棋･团体赛（2男 1 女） 

（二）年龄分组 

1.甲组：2013 年 1 月 1 日（不含）以前出生。 

2.乙组：2013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以后至 2014 年 12 月

31 日出生。 

3.丙组：2015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以后至 2016 年 12 月

31 日出生。 

4.丁组：2017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以后出生。 

七、参赛范围 

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，市直机关、企事业单位，相关

体育社会组织，其他符合单项规程规定的单位、个人等均可

参赛。 

八、参赛办法 

（一）参赛资格 

1.具有长春市户籍或在长春市实际工作、学习、生活。

长期居住地以本人居住证或社保缴纳记录（满 1年）为依据，

学籍所在地以学籍证明为依据，就职单位以劳动合同、收入

及纳税证明、社保证明等为依据。 

2.参赛运动员必须持以下身份证明文件之一：本人长春

市户籍的二代居民身份证（或户口）；长春市大、中、小学

校学籍证明；长春市居住或工作满 1年以上的相关证明文件。 

（二）人身意外保险证明。 

（三）县级以上医院体检健康证明。 

（四）职业棋手不准参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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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身体健康，运动员本人身体条件满足比赛要求。 

（六）报名需提供真实有效的姓名、身份证号码等必要

信息。 

九、竞赛办法 

（一）执行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审定的《国际象棋裁判手

册 2020 版》。 

（二）个人、团体均赛 7 轮，各组别视参赛人数采用瑞

士制或循环制，实际赛制根据报名情况确定。 

（三）报名人数较少的组别可视情并组比赛，成绩单独

计算。 

十、录取和奖励办法 

（一）各组别分别录取前八名，颁发证书，个人赛前三

名同时颁发奖牌，团体赛前三名代表队同时颁发奖杯；参赛

数不足 8 人（队）减一录取，不足 3 人（队）不予立项。 

（二）设代表队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和“优秀组织奖”

（评选办法另定）。 

十一、报名和报到 

（一）报名 

请各参赛单位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将加盖公章的

《报名表》扫描件及 word 格式报名表发送至专用邮箱，且

同步在“智运国象”微信平台报名，并以电话告知。 

联 系 人：张  洁 

联系电话：15590668945 

报名邮箱：540781338@qq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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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领队、教练员及裁判长联席会议 

时间地点另行通知，领队会参赛队提交报名材料。 

（三）报名材料 

1.原始 word 文档报名表（加盖公章）。 

2.代表队安全管理责任书（原件）。 

3.参赛运动员自愿参赛承诺书（原件）。 

4.参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（军官证、士兵证等有效身份

证明文件）、户口簿或居住证复印件。 

5.参赛运动员《个人意外伤害保险单》复印件。 

6.参赛运动员《体检证明》复印件。 

以上报名材料不全视为报名无效，以个人名义报名的参

赛时现场提交。 

十二、经费 

赛会不收取报名费，各参赛单位、个人参赛期间食宿、

交通、保险、体检等费用自理。 

十三、裁判 

赛会裁判长、裁判员由赛事组委会统一选派。 

十四、仲裁 

（一）仲裁委员会由赛事组委会统一选派。 

（二）仲裁、申诉、纪律和处罚：按《国家体育总局仲

裁委员会条例》及本届比赛竞赛规程总则有关规定执行。 

十五、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补充通知。 

十六、本规程解释权归属赛事组委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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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1.长春市首届智力运动会（国际象棋项目）报名表 

2.长春市首届智力运动会（国际象棋项目）参赛代表队

组织工作和安全管理责任书 

3.长春市首届智力运动会（国际象棋项目）自愿参赛承

诺书 

 

 

2025 年 12 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6 / 8 
 

附件 1： 

（ ）

 

 

参赛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全称/加盖公章） 

联系地址  

领    队  联系电话  

教    练  联系电话  

参赛运动员 

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组别 备注团体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 

注：参赛信息一经上报，未经同意不得更改；宋体四号填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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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    为加强各参赛代表队组织工作和安全管理，督促全体参会参

赛人员牢固树立“组织有序、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思想，建立

切实有效的安全管理机制，确保赛会安全有序、圆满成功，按照

有关规定，制定《中国体育彩票长春市首届智力运动会（国际象

棋项目）参赛代表队组织工作和安全管理责任书》。 

一、高度重视本代表队参赛组织和安全管理工作，明确把握

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工作原则，切实担负领导责任，做到动员全

面、组织严密、保障有力，确保赛会精彩、热烈、安全、有序。 

二、坚决落实安全保障和应急管理工作主体责任，确保本代

表队全体参会参赛人员在参赛期间全程符合赛会组委会有关规

定和要求。 

三、严格遵守参赛安全和秩序管理规定，加强对本代表队全

体参会参赛人员安全纪律教育和检查监督工作，制定相关预案，

采取有效措施，从严把好参会参赛人员安全关、健康关和资质关，

杜绝参会参赛期间出现擅离职守、推卸责任、作风散漫、饮酒打

架、不服从赛会管理等违规违纪现象发生。 

四、凡因组织工作失职、渎职或擅离职守，造成违规违纪现

象、安全事故发生，取消本代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和优秀组织奖

评比资格，严重者追究本代表队组织单位和当事人责任。 

 

参赛代表队：              队          （领队签字） 

签订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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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 

本人自愿报名并参加长春市首届智力运动会（国际象棋项目）

比赛，并做如下承诺： 

1.本人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组委会所制订的各项竞赛规

程、规则、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。 

2.本人已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，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

良好，具备参赛条件，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。 

3.如本人为未成年人，监护人经审慎评估，确认被监护人身

体状况符合参赛条件，并自愿承担相应风险。 

4.本人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，且已准备必要的

防范措施。 

5.本人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，且同意

对于非组委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组委会不承担

任何形式的赔偿。 

6.本人同意接受组委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

医务治疗，但在离开现场后，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

人负担。 

7.本人已投保保险公司的意外人身险（且有效期覆盖比赛时

间），已向组委会提交保险复印件。 

8.本人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，决不冒名顶替，否则自愿承

担全部法律责任。 

9.本人及家长（监护人）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，

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 

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监护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

 

签署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
